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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112 年度特約醫護人員臨場健康服務」需求規範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以下簡稱本場）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22 條及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條規定，辦理特約醫護人員臨場健康服務，

特訂定本需求規範。 

臺、服務內容： 

一、服務對象：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全體員工 

二、服務地點：花蓮縣吉安鄉吉安路二段 150 號。 

三、服務期間：自 112 年 1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止。 

四、特約醫護人員資格： 

指派符合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七條資格之勞工健康服務醫師與勞工健康

服務護理人員至本場執行臨場健康服務。 

五、服務頻率：臨場服務特約醫護人員：醫師 1 名、護理師 1名。 

(一)員工健康服務醫師：3次/年，每次兩小時。 

(二)員工健康服務護理人員：3 次/月，每次兩小時。 

(三)健康講座或健康促進課程 2 次，每次至少兩小時。 

六、服務時間： 

         由雙方協議每次服務之日期，於協議之服務時段，如因故須臨時變更，

應於 5日前（不含假日）提出，雙方協商同意後，始得變更，但遇不可

抗力之情況時，不在此限；醫護人員執行臨場時應於出勤紀錄上簽名。 

七、服務事項： 

  (一)指派醫師與護理人員臨場健康服務，辦理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條規

定之事項等，若本規則修正更新時，應以最新版本執行。 

1.員工體格（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健康管理及資料保存。 

2.協助本場選配員工從事適當之工作，並提供諮詢服務。 

3.辦理健康檢查結果異常者之追蹤管理及健康指導。 

4.辦理未滿十八歲、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員工、職業傷病員工與職業健

康相關高風險員工之評估及個案管理。 

5.提供職業衛生或職業健康之相關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錄之保存及健

康服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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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員工之健康教育、衛生指導、身心健康保護、健康促進等措施之策劃及

實施。 

7.工作相關傷病之預防、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8.定期向本場報告及員工健康服務之建議，並配合本場需求出席職業安全

委員會。 

9.協助實施職業疾病預防及工作環境之改善。 

10.協助對於天災、事變及法定傳染病預防之措施。 

11.協助辦理辦理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及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母性健康保護計畫等之策劃與實

施。 

12.內部針對職業衛生安全政策提具相關之建議及書面作業。 

13.健康講座或健康促進課程（詳壹、服務內容、五（三））。 

1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二)指派之醫護人員應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二條之規定，經本場通

知安排會同職安、人事單位或相關部門等人員訪視現場，辦理下列事項： 

1.辨識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及組織內部影響員工身心健康之危害因

子，並提出改善措施之建議。 

2.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3.調查員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連性，並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

施。 

4.提供復工員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事項： 

1.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2.輪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3.執行職務因他人行為遭受身體或精神不法侵害之預防。 

4.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員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四)其他依職安法規應辦理事項。 

貳、執行方式： 

一、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次日起 7 日內（含例假日）提報下列文件予本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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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始得至本場執行本服務： 

(一)特約醫護人員名冊（含身分證、學經歷證件、國家護理師考試及格證

書及「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訓練」合格證書、「從事勞工健康服務

之護理與相關人員訓練」合格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資訊保密個人聲明書。  

   三、得標廠商應配合本場需求及安排，提報第 1 個月之服務內容、時間及地

點；後續則於每月 10 日（遇例假日順延）前提報次月規劃。 

  四、指派合格醫護之人員至服務地點執行臨場健康服務業務，應填寫： 

(一)當月特約醫護人員臨場健康服務出勤簽到(退)簿。 

(二)當月勞工健康服務執行紀錄表。 

(三)當月臨場服務費請款收據。 

五、應提供本場管理人員業務協調需求之諮詢服務專線電話。 

參、人員代理及更換 

一、特約醫護人員若因故無法執行業務時，廠商應指派合格特約醫護人員代

理，並於代理日前檢附代理醫護人員資格文件，提報本場同意核備始得

執行本服務。 

二、本場如認為廠商所指派特約醫護人員（含備用人員）工作不力或不適任

者，得隨時發函通知承商更換。廠商應於本場發函次日起 21 日內（包含

例假日並以發文日期為準）另遴派符合勞工健康保護規則及原契約所定

合格之醫護人員，並將名冊及其資格文件（以送達本場之收文日為準）

送本場核備後，同時於勞工健康保護管理報備資訊網報備核可始得執行

本服務；承商欲更換人員時，亦同。 

肆、履約期限 

自 112 年 1 月 1 日起至 112 年 12 月 31 日止，並經驗收合格無待解決事項

為止。 

伍、服務約定事項 

一、每月護理人員臨場健康服務時數未達約定之 3 次計 6 小時，按當月已完

成時數之臨場健康服務費用計價給付，另當月未完成之臨場健康服務時

數除不計價外，再以未完成時數之臨場服務費用乘 1倍罰款。 

二、廠商未依約臨場健康服務致機關違反職安法相關規定，遭受勞檢單位處

罰、裁罰、罰(鍰)款，應由廠商負全責及繳納。採購契約存續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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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若因政府法令變更至影響雙方權利、義務時，經雙方同意後得變更

契約內容。 

陸、驗收及付款方式 

一、廠商應於每月提供臨場健康服務後，自當月末次服務日次日起 10 日內（含

例假日），交付臨場健康服務報告書；如經本場審視不符規定，承商應於

本場發函次日起 7日內提報本場核備，以 1 次為限。 

二、書面驗收資料為特約醫護人員臨場健康服務報告書，封面統一標題為【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112 年度特約醫護人員臨場健康服務

報告書】，報告書應包含下列各項資料裝訂成冊，另當月倘辧理健康講座

或健康促進課程，應含活動相關紀錄。 

(一) 執行服務總表（含日期、時間、醫護人員名冊）。 

(二) 當月特約醫護人員臨場健康服務出勤簽到(退)簿。 

(三) 當月勞工健康服務執行紀錄表（包含執行過程之文件或表單或活動相

片，及建議採行措施等文件紀錄）。 

(四) 勞工健康保護四大計畫執行成果（含問卷總結報告）。 

(五) 工作內容之相關統計分析圖表。 

(六) 結論及建議。 

三、本案每月驗收 1 次，廠商請提供臨場健康服務報告書、健康講座或健康

促進課程簽到表等相關紀錄（辦理課程當月）供驗收，各次驗收合格後，

依各該月醫護實際臨場服務次數及健康講座或健康促進課程次數乘契

約單價給付；廠商應於本場驗收合格後，開立發票或收據辦理請款。 

 

 


